行政权力实施程序和运行流程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2015年12月22日
	事项名称
	生产、销售不符合法定要求的食用农产品或者不按照法定条件、要求从事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处罚

	事项类型
	行政处罚
	办事对象
	单位或个人

	法定期限
	3个月
	承诺期限
	1个月

	实施机关
	岳阳楼区农林水务局
	责任科室
	岳阳楼区农业行政

综合执法大队

	咨询电话
	07302991673
	投诉电话
	07302991673

	受理条件
	（一）有明确的违法行为人；（二）有具体的违法事实和证据；（三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给予林业行政处罚的；（四）属于查处的机关管辖。

	申报材料
	1、 处罚单位提位单位机构代码证明

2、 个人提供身份证复印件

	法定依据
	 《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》》（国务院令第503号） 第三条第二款：“生产经营者应当其生产、销售的产品安全负责，不得生产、销售不符合法定要求的产品。不按照法定条件、要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生产、销售不符合法定要求产品的，由农业、卫生、质检、商务、工商、药品等监督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，没收违法所得、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材料等物品，货值金额不足5000元的，并处5万元罚款；货值金额5000元以上不足1万元的，并处10万元罚款；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10倍以上20倍以下的罚款；造成严重后果的，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照；”

	收费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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